
時間：九十九年六月九日（星期三）上午九時整

地點：桃園市桃鶯路398號住都飯店富貴廳

出席：出席股東及股東代理人所代表之股數計198,417,237股，
佔已發行股數316,755,850股之62.64％。

主席：李錫華　　　　　　　　記錄：林獻章

宣布開會：出席股數已達法定數額，主席依法宣布開會。

主席致詞：（略）

一、報告事項： 
（一）九十八年度營業報告。(詳附錄一)
（二）審計委員會審查報告。(詳附錄二)

二、承認及討論事項：
第一案 
案　由：承認九十八年度財務報表及營業報告書案，謹請承認。

(董事會提)
說　明：本公司九十八年度資產負債表、損益表、股東權益變

動表及現金流量表，業經董事會委託安侯建業聯合會
計師事務所張惠貞會計師及施威銘會計師，依我國一
般公認審計準則暨會計師查核簽證財務報表規則查核
完竣，認為足以允當表達達方電子股份有限公司九十
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財務狀況暨九十八年度之營業
結果及現金流量情形，並檢附營業報告書，謹請承認。
請參閱附錄三。

決　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

第二案 
案　由：九十八年度盈餘分派案，謹請承認。(董事會提)
說　明：一、本公司九十八年度盈餘分派，擬依公司法暨本公

司章程規定，自民國九十八年可分配盈餘中提撥
股東現金股利新臺幣380,107,020元、股東股票
股 利 新 臺 幣 1 5 8 , 3 7 7 , 9 2 0 元 ， 共 發 行 新 股
15,837,792 股。九十八年度盈餘分派表，請參
閱附錄四。

　　　　二、本公司如因買回本公司股份、庫藏股轉讓或註銷
或其他因素，影響流通在外股份數量，致股東配
股及配息率發生變動需調整者，擬授權董事會全
權處理。

決　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

第三案 
案　由：九十八年度盈餘及員工紅利轉增資發行新股案，謹請

討論。(董事會提)
說　明：一、本公司為充實營運資金、購買機器、設備之用，

擬自九十八年度盈餘中提撥股東股票股利新臺幣
158,377,920元，轉增資發行新股共計15,837,792
股。員工股票紅利新臺幣74,837,000元，其發行

股數以股東會前一日收盤價並考量除權除息之影
響為計算基礎計算之，計算不足一股之員工紅利
以現金發放。

　　　　二、前項增資計畫俟呈奉主管機關核准後，依除權基
準日股東名簿記載之股東名稱及其持有股份計算，
每仟股無償配發盈餘配股50股，配發不足一股之
畸零股，股東得於本公司所訂除權基準日後五日
內自行合併為一股，未於期限內以書面向本公司
表明合併者，改以現金分派折算至元為止(元以下
四捨五入)，其股份統由本公司職工福利委員會購
買之；另員工紅利分派授權董事長全權處理之。

　　　　三、本次增資發行之新股其權利、義務與原有股份相
同。

　　　　四、本公司如因買回本公司股份、庫藏股轉讓或註銷
或其他因素，影響流通在外股份數量，致股東配
股及配息率發生變動需調整者，授權董事會全權
處理。

　　　　五、本案俟呈奉主管機關核准後，授權董事會另行訂
定除權及除息基準日。

　　　　六、本增資案所訂各項如因主管機關核示或其他因素
之需要而必要變更時，擬授權董事會處理之。

補充說明：員工股票紅利依99年6月8日本公司收盤價35.25元
並考量除權息之影響為計算基礎，以股票紅利新台
幣74,836,999元計發行新股2,308,359股，不足一
股之員工紅利1元，以現金發放。

決　　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自民國
9 8 年 可 分 配 盈 餘 中 提 撥 股 東 股 票 股 利 新 臺 幣
158,377,920元，計發行新股15,837,792股，及員
工股票紅利新臺幣74,836,999元，計發行新股
2,308,359股，不足一股之員工紅利1元，以現金發
放。

第四案 
案　由：擬修訂「公司章程」案，謹請討論。(董事會提)
說　明：為配合公司營運需要，擬修訂「公司章程」第七、十

五條及二十二條。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錄五
及修訂前全文請參閱議事手冊。

決　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

第五案 
案　由：擬修訂「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處理程序」、「資金貸

與他人作業程序」及「背書保證施行辦法」案，謹請
討論。(董事會提)

說　明：為配合主管機關法令修改及公司營運需要，擬修訂「從
事衍生性商品交易處理程序」、「資金貸與他人作業
程序」及「背書保證施行辦法」相關條次。修訂前後
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錄六∼附錄八。

決　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

第六案 
案　由：擬辦理私募普通股案，謹請討論。(董事會提)

說　明：一、籌資目的：本公司為充實營運資金、強化財務結
構，擬於普通股不超過5,000萬股額度內辦理現
金增資私募普通股，以利公司長期經營與發展。

　　　　二、依證券交易法第四十三條之六及「公開發行公司
辦理私募有價證券應注意事項」規定，茲將私募
相關事宜說明如下：

　　　　（一）私募價格訂定之依據及其合理性
本次私募價格之訂定，不得低於本公司普通股
於訂價日前一、三、五個營業日擇一計算之普
通股收盤價簡單算術平均數扣除無償配股除權
及配息後平均股價（即參考價格）之八成。實
際私募價格擬提請股東常會授權董事會視當時
市場狀況、客觀條件及在符合前述法令規定之
依據訂定。由於私募普通股之流動性受證券交
易法限制，且需配合定價時市場狀況並不低於
主管機關法令所定之參考價格之八成，其訂價
方式應屬合理。

　　　　（二）特定人之選擇方式
本公司辦理私募普通股目前尚無已洽定之應募
人；應募人之選擇將依據證券交易法第四十三
條之六規定辦理。特定人之相關事宜擬提請股
東常會授權董事會全權處理。

　　　　（三）辦理私募之必要理由
考量目前資本市場狀況及籌集資本之時效性、
可行性及私募發行成本等，故採用私募普通股，
得私募額度合計不超過普通股5,000萬股，私
募之資金預計用於充實營運資金、強化財務結
構，並預計於資金募集完成後一年內執行完畢，
本計畫之執行預計將有強化公司競爭力，提升
營運效能之效益，對股東權益亦有正面助益。

　　　　三、本公司私募普通股得採無實體方式交付；本次私
募普通股之權利義務與本公司已發行之普通股相
同，惟其轉讓限制須遵照證券交易法等相關規定。
本次私募發行之有價證券，其轉讓應受證券交易
法第四十三條之八之限制，又本次私募有價證券，
自交付起滿三年後，擬請股東常會授權董事會視
當時狀況決定向金管會申報補辦公開發行。

　　　　四、本次辦理現金增資私募普通股之重要內容，包括
私募價格、私募股數、私募條件、私募金額、增
資基準日、計畫項目、預定進度與預計可能產生
效益等相關事項，擬提請股東常會授權董事會視
市場狀況或客觀環境調整、訂定與辦理，惟私募
價格仍不得低於參考價格之八成；未來如因法令
變更、主管機關意見或指示、市場狀況變化、基
於營運評估或因客觀環境變更而需要有所修正或
有其他未盡事宜時，亦請股東常會授權董事會全
權處理。

　　　　五、為完成本次籌資計畫，擬提請股東常會授權董事
長或其指定之人代表本公司辦理一切有關私募普
通股之相關事宜並簽署相關契約及文件。

決　議：出席股東總表決權數為229,135,717權，贊成權數為
169,800,927權，佔出席股東總表決權之74.1%，反
對權數為3,589,577權，佔出席股東總表決權之1.57 
%，贊成權數已達出席股東總表決權數之2/3，本案表
決通過。

三、臨時動議：無

四、散會：同日上午十時四分主席宣布散會，獲全體出席股東
無異議通過。
截至散會止，出席股東及股東代理人所代表之股數
計229,135,717股，佔已發行股數316,755,850股之
7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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